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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浙江外国语学院委员会文件

浙外党〔2025〕53号

各二级党组织，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

《机构设置优化调整方案》经党委会审议通过，并报省委

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

附件：1.浙江外国语学院教学机构、科研机构设置表

2.浙江外国语学院党政管理机构、教辅机构设置表

中共浙江外国语学院委员会 浙江外国语学院

2025年 12月 25日



- 2 -

机构设置优化调整方案

为贯彻落实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，以学科建设为龙头，

理顺内部治理结构和体制机制，建构与新目标新任务相适应的

学科专业布局，推动学校高质量转型升级，推进国际知名以服

务新型国际关系为特色的外语名校建设，根据《浙江外国语学

院机构编制规定》（浙编〔2021〕27 号）《关于调整浙江外国

语学院机构编制的函》（浙编办函〔2024〕229号）《关于同意

浙江外国语学院调整内设机构和领导职数备案的函》（浙编办

函〔2025〕13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适应战略需求。对接国家和省重大战略需求，围绕

建设国际知名以服务新型国际关系为特色的外语名校新使命，

提高办学水平，提升办学效益。

（二）坚持守正创新。以学科建设为龙头，基于学科逻辑

整体优化组织架构，破除制约学校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，提升

学校内部治理效能。

（三）力求精简高效。适应新形势，以推进机构职能优化

为着力点，优化机构设置和职能定位，推动关键业务整合，实

现机构精简和效能提升。

二、基于学科逻辑调整优化教学机构设置

（一）新设立学院

1.设立博雅学院。

2.设立语言智能学院。在初创期，语言智能学院与英语语

言文化学院一体运行。通过加快建设，语言智能学院独立运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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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商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、相关学科及平台再划转

至语言智能学院。

3.设立国际传播学院。

（二）调整学院

1.组建新的英语语言文化学院。由现有英语语言文化学

院、应用外语学院联合组建。不再保留应用外语学院。

2.明确新设立的国际传播学院在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基础

上挂牌，将在“一带一路”学院基础上挂牌的华侨学院调整为在

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基础上挂牌，调整后的名称为中国语言文化

学院（国际传播学院、华侨学院）。将现有“一带一路”学院（华

侨学院、国际学院）的华侨研究相关师资及相关学科、平台划

转至中国语言文化学院（国际传播学院、华侨学院）。

3.将“一带一路”学院调整为在国际商学院基础上挂牌，为

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，同时将“一带一路”学院更名为“一带

一路”涉外法治学院，调整后的名称为国际商学院（“一带一路”

涉外法治学院）。将现有“一带一路”学院（华侨学院、国际学

院）的法学学科相关师资及相关学科、平台划转至国际商学院

（“一带一路”涉外法治学院）。进一步发挥好创业学院对全校

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的规划、建设和管理职责，与国际商学院

（“一带一路”涉外法治学院）一体运行。

4.“一带一路”学院、华侨学院调整后，国际学院独立设置。

5.继续教育学院不再挂牌培训学院，调整后的名称为继续

教育学院。

机构设置调整优化后，学校共设置教学机构 15个，具体

情况见附件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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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基于职能定位调整优化党政管理和教辅机构

（一）启用离退休工作处牌子，将组织部（离退休工作办

公室）的名称调整为组织部（离退休工作处）。

（二）研究生院不再挂牌学科建设办公室，调整后的名称

为研究生院（研究生工作部）。

（三）进一步深化学校教育评价改革，明确由战略管理处

负责学校教育评价改革的统筹和管理工作。

（四）根据采购三分离要求，将采购管理职能划入计划财

务处，履行采购管理职能，并做好采购计划、协调和报批等工作。

（五）启用档案馆，将档案馆调整为在图书馆挂牌，调整

后的名称为图书馆（档案馆）。

（六）为更好适应学校从“教学型大学”向“教学研究型大

学”办学定位转型，促进教师成长与学校发展同频共振，将教

师教学发展中心调整更名为教师发展中心，独立设置。职能定

位为：负责教师全生命周期专业发展的咨询、指导与培训；研

制并实施提升教师教学、育人、科研、社会服务等综合能力的

培训体系；负责高层次人才孵化培育，帮助教师改进岗位绩效，

指导制定培训计划并予以实施；负责教师（入职）岗前培训、

教师资格认定和教师教学竞赛等相关工作。

（七）坚持“以本为本”，进一步明确学校本科教育教学评

估职责，将教学监测评估中心调整更名为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中

心，独立设置，职能不变。

（八）优化调整实验室管理中心定位，将实验室的运行维

护职能调整至相关学院，实验室管理中心保留学校实验室规划

建设、实验技术人员队伍建设、实验设备综合管理等职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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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启用教育传媒发展中心牌子，浙江教学月刊社不再

作为学校教辅机构。

机构设置调整优化后，学校共设置党政管理机构 23个（含

单列机构 6个），教辅机构 6个，具体情况见附件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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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浙江外国语学院教学机构、科研机构设置表

教学机构 科研机构

博
雅
学
院

语
言
智
能
学
院

英
语
语
言
文
化
学
院

东
方
语
言
文
化
学
院

西
方
语
言
文
化
学
院

中
国
语
言
文
化
学
院
（
国
际
传
播
学
院
、
华
侨
学
院
）

国
际
商
学
院
（“

一
带
一
路”

涉
外
法
治
学
院
）

教
育
学
院

文
化
和
旅
游
学
院

艺
术
学
院

马
克
思
主
义
学
院

国
际
学
院

体
育
教
研
部

创
业
学
院

继
续
教
育
学
院

新
型
国
际
关
系
高
等
研
究
院

城
市
国
际
化
研
究
院

国
别
和
区
域
研
究
中
心

外
语
教
育
研
究
中
心

浙
江
文
化“

走
出
去”

协
同
创
新
中
心

教
育
治
理
研
究
中
心

环
地
中
海
研
究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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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浙江外国语学院党政管理机构、教辅机构设置表

党政管理机构 教辅机构

办
公
室

组
织
部
（
离
退
休
工
作
处
）

宣
传
部

统
战
部

纪
检
监
察
室

人
事
处
（
人
才
办
、
教
师
工
作
部
）

学
生
工
作
部
（
学
生
处
）

研
究
生
院
（
研
究
生
工
作
部
）

安
全
保
卫
部
（
人
武
部
）

战
略
管
理
处

教
务
处

科
研
处

国
际
交
流
合
作
处
（
港
澳
台
事
务
办
公
室
）

计
划
财
务
处

审
计
处

公
共
事
务
与
资
产
管
理
处

校
园
建
设
处

社
会
服
务
与
合
作
处
（
师
干
训
中
心
办
公
室
）

信
息
化
建
设
与
管
理
处

机
关
党
委

工
会

团
委

妇
联

图
书
馆
（
档
案
馆
）

教
师
发
展
中
心

教
育
教
学
质
量
评
估
中
心

实
验
室
管
理
中
心

教
育
传
媒
发
展
中
心

后
勤
服
务
中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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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办公室 2025年 12月 31日印发


